
 
《2010 年印花稅（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當局就議員及團體提出的意見的回應  
 
 
目的  
 
   本文件列載當局就議員及團體在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的會議上提出的事宜的回應，以及就其他未曾

在早前提交的文件中回應的事宜的回覆。  
 
 
當局的回應  
 
香港律師會、香港銀行公會、香港地產建設商會、香港
地產代理學會、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以及地產代理
聯會提交的意見書  
 
2.   繼當局提交的文件CB(1) 1689/10-11(04)，當局

就團體進一步提交的意見書的回覆，載列於附件供議員

參考。  
 
 
考慮在修正案中清楚列明所有因履行法庭頒令而非自
願的物業出售均獲得豁免「額外印花稅」   
 
3.   在仔細聆聽過議員的意見後，以及考慮到法庭

聆訊被濫用的機會甚低，我們同意在豁免由法庭頒令作

出或依據法庭頒令作出而非自願的物業出售或轉讓

時，不剔出由不屬《稅務條例》第2條所指的財務機構

的承按人取得的止贖令。至於詳細內容，議員可參考當

局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提交的文件中第9段和附件

B。  
 
 
 
 

CB(1) 1933/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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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局進一步探討，只豁免那些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購
入物業，而有關物業在他們購入後的24個月內被強制售
賣的少數份數擁有人的「額外印花稅」的可行性  
 
4.   發展局已經進一步考慮了有關事宜，並繼續認

為應作出全面豁免。我們在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提交

的文件中第10段詳述了發展局的考慮。  
 
 
考慮把豁免繳付「額外印花稅」的適用範圍進一步擴大
至因罹患嚴重疾病而須在取得物業後 24個月內出售
物業的情況  
 
5.   正如我們不斷强調，我們認為法例必須清晰及

毫不含糊，在考慮任何豁免都不能削弱「額外印花稅」

的效力，及必須公平及能夠以客觀的方式衡量，豁免的

種類亦應清楚載列於《條例草案》中。根據上述的指導

性原則，當局認為建議的豁免已在可能的情況下回應了

委員會及團體就有關方面的意見。我們認為按每個個案

的個別或個人情況 (例如財政困難或健康理由 )逐個決

定是否豁免「額外印花稅」的建議不可行，並會製造很

多漏洞以避過「額外印花稅」，從而使措施失效。    
 
 
稅務局在確定「額外印花稅」是否適用時所要求的證明
文件  
 
6. 在正常情況下，稅務局會以印花稅申請書上所

宣稱的“取得”以及“處置”的日期以確定「額外印花稅」

是否適用。不過，印花稅處在有疑問時會要求查閱有關

文書，例如臨時買賣合約或買賣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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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簽訂臨時買賣協議後沒有完成交易的個案中，「額外
印花稅」的適用情況  
 
7.   根據《印花稅條例》第 29C(5A)(a)條，如簽立

的買賣合約被取消、廢止或撤銷或在其他方式下未予履

行，則該合約不會被視為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

該買賣合約不須繳納印花稅 (包括「額外印花稅」)。如

有關人士早前已就該份被視為無須予以徵收印花稅的

買賣合約繳付了「額外印花稅」，可於該合約被取消、

廢止或撤銷後兩年內，或 (如該合約未予履行 )在該合約

所協定的完成交易日期兩年內，提出申請退還款項。  
 
8.   不過，作為一項反避稅措施，如該買賣合約是

由於《印花稅條例》第29C(5AA)(a)及 (b)條所述的指明

事件，例如第一購買人透過作出提名或發出指示轉售或

介紹另一人購買有關物業，以致該買賣合約被取消、廢

止等，則該合約仍會被視為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

議。  
 
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公布引入「額外印花稅」後
所簽訂的臨時買賣合約的數目  
 
9. 當局並沒有所有簽訂了的臨時買賣合約的全

面數字，因為並非每一份臨時買賣合約都會在稅務局加

蓋印花以及在土地註冊處註冊。根據《印花稅條例》，

如在簽訂臨時買賣合約的十四天內簽訂了買賣合約，就

須要在簽訂買賣合約後的三十天內，將買賣合約 (而不

是臨時買賣合約 )遞交到稅務局加蓋印花。如在簽訂臨

時買賣合約的十四天後才簽訂買賣合約，就要先把臨時

買賣合約在簽訂後的三十天內遞交到稅務局加蓋印

花，然後待有關的買賣合約簽訂後再加蓋印花。由於市

場一般的做法是在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後十四天內簽訂

買賣合約，以享有延長加蓋從價印花期限，因此，經稅

務局加蓋印花的臨時買賣合約，以及經土地註冊處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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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臨時買賣合約的數目，並不代表所有簽訂了的臨時買

賣合約的數目。  
 
10.  雖然當局所掌握的臨時買賣合約數字有上述

的局限性，我們從土地註冊處得知，從二零一零年十一

月二十日至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有5 436份臨時買賣

合約經簽訂並註冊。議員須注意在該期間內簽訂了的臨

時買賣合約的確實數目會較上述數目為多。  
 
承諾定期檢討實施「額外印花稅」的需要以及將結果告
知立法會  
 
11.   有議員及團體建議在《條例草案》下設「日落

條款」。如果要在《條例草案》內訂定「日落條款」，

我們須要訂明一個使到與「額外印花稅」措施有關的條

款失效的指定日期。當局無法訂下一個指定日期，以預

計何時無須繼續實施「額外印花稅」以遏抑投機。而設

立延伸機制的建議，亦會削弱「額外印花稅」的效力，

因為投機人士會嘗試預計「額外印花稅」失效的時間，

令物業市場增加變數。  
 
12.   當局明白議員希望當局承諾，在《條例草案》

生效後當局會不時檢討實施「額外印花稅」的需要。就

此，當局願意作出承諾，定期檢討實施「額外印花稅」

的需要，並在《條例草案》通過之後十二個月，向立法

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當局會在認為無須繼

續實施「額外印花稅」時，根據正常的立法程序修改法

例。  
 
 
運輸及房屋局  
稅務局  
律政司  
二零一一年四月  



2010 年印花稅(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團體／個人就《2010 年印花稅(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提交的進一步意見摘要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   *   *   *   *   * 

 

目 錄  

 

部   

(A) "取 得 "及 "處 置 "的 定 義  

(B) 提 供 更 多 豁 免 繳 付 「 額 外 印 花 稅 」 的 情 況  

(C) 對 補 充 的 「 額 外 印 花 稅 」 的 意 見  

(D) 其 他 意 見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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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取 得 "及 "處 置 "的 定 義  

團 體 ／ 個 人  意 見 ／ 關 注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香 港 地 產 代 理 學 會  

(LC Paper No. 
CB(1)1672/10-11(03) 
18.3.2011 ) 

建 議 於 草 擬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修 正 案 )合 適 的 位 置 閳 明 ，

已 註 冊 的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 其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的 紀 錄 所

顯 示 的 文 書 日 期 ， 被 視 為 取 得 物

業 的 日 期。如 有 多 於 一 份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被 註 冊 ， 則

以 第 一 份 註 冊 的 買 賣 協 議 的 文 書

日 期 為 取 得 該 項 物 業 的 日 期 。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LC Paper No. 
CB(1)1672/10-11(04) 
18.3.2011) 
 

請 解 釋 ：  

 

(a) 在 確 定 取 得 及 處 置 的 日 期

時，剔 出 那 類 由 某 人 賦 予 他 人

或 被 他 人 賦 予 了 下 述 權 利 的

文 書 的 理 據 ：  

 

 一 項 購 買 不 動 產 的 選 擇

權 ； 或  

 一 項 購 買 不 動 產 的 權 利 ；

或  

 

建 基 於 在 《 條 例 草 案 》 下 物 業 在 衡 平 法 上 的 擁

有 權 或 法 律 上 的 擁 有 權 經 轉 移 時 為 之 “ 取 得 ”

或 “ 處 置 ” 了 該 項 物 業 的 原 則 ， 在 擬 議 的 修 正

案 下 ， 是 以 「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 的

簽 署 日 期 作 為 “ 取 得 ” 以 及 “ 處 置 ” 了 該 項 物

業 的 日 期 。 假 如 沒 有 「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 ， 則 以 簽 署 「 轉 易 契 約 」 的 日 期 為 準 。

此 外 ， 作 為 決 定 “ 取 得 ” 及 “ 處 置 ” 物 業 的 日

期 ， 「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 包 括 在 現

有 《 印 花 稅 條 例 》 下 第 29A條 中 所 定 義 的 買 賣

協 議 ， 但 不 包 括 《 印 花 稅 條 例 》 第 29A(1)條 (b)

段 中 “ 買 賣 協 議 ” 定 義 所 指 的 “ 購 買 不 動 產 的

選 擇 權 ” 及 “ 不 動 產 的 優 先 購 買 權 ” 。 在 建 議

的 修 正 案 中 ， 當 局 已 考 慮 了 香 港 律 師 會 及 其 他

相 關 團 體 的 意 見 。  

 

簡 單 來 說 ， 在 建 議 的 修 正 案 下 ， 在 計 算 住 宅 物

業 的 持 有 期 時 ， 在 有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的 情 況 下 ，

除 非 該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屬 “ 購 買 不 動 產 的 選 擇

權 ” 或 “ 有 關 不 動 產 的 優 先 購 買 權 利 ” ， 否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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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項 有 關 不 動 產 的 優 先 購

買 權 利 ；  

 

(b) 以 上 文 書 包 含 “ 購 買 的 權

利 ”，將 它 剔 出 會 否 連 所 有 由

賣 方 賦 予 買 方 購 買 的 權 利 的

買 賣 協 議 也 被 剔 出 ；  

 

(c) 如 文 書 中 包 含 購 買 的 選 擇 權

或 購 買 的 權 利 或 優 先 購 買 權

利，在「 額 外 印 花 稅 」下，整

份 文 件 會 被 視 為 第 29A(1)條

(a)段 中 定 義 的 買 賣 協 議，還 是

根 據 第 29A(1)條 (b)段 中 定 義

的 文 書 而 被 剔 出 。  

 

香 港 律 師 會   

(LC Paper No. 
CB(1)1689/10-11(02) 
22.3.2011) 

(a) 普 遍 歡 迎 擬 議 以 “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 來 界 定

“ 取 得 ” 和 “ 處 置 ” 日 期。  

 

(b) 對 建 議 不 包 括 第 29A(1)條 中

買 賣 協 議 的 定 義 (b)段 提 述 的

文 書 表 示 關 注 。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LC Paper No. 
(a) 最 新 的 修 正 案 並 未 提 供 在 何

時 、 何 種 情 況 或 文 書 下 行 使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的 簽 署 日 期 會 被 定 義 為 "取 得 ”

及 “ 處 置 ” 物 業 的 日 期 。 就 那 些 賦 予 了 “ 購 買

不 動 產 的 選 擇 權 ” 或 “ 有 關 不 動 產 的 優 先 購 買

權 利 ” 的 文 書 ， 買 賣 合 約 的 簽 署 日 期 會 被 視 作

“ 取 得 ” 或 “ 處 置 ” 該 物 業 的 日 期 。 假 如 沒 有

買 賣 合 約 ， 會 以 簽 訂 「 轉 易 契 約 」 日 期 為 “ 取

得 ” 或 “ 處 置 ” 了 該 物 業 的 日 期 。  

 

當 局 建 議 剔 出 上 文 所 述 的 “ 購 買 不 動 產 的 選 擇

權 ” 及 “ 有 關 不 動 產 的 優 先 購 買 權 利 ” ， 是 基

於 我 們 的 法 律 意 見 認 為 在 該 等 情 況 下 ， 衡 平 法

上 的 擁 有 權 並 沒 有 在 這 個 選 擇 權 或 優 先 權 下 轉

移 。 換 句 話 說 ， 《 條 例 草 案 》 下 ， 買 家 並 不 被

當 作 已 “ 取 得 ” 該 物 業 。 在 這 個 情 況 下 ， 在 其

後 簽 訂 的 買 賣 合 約 的 日 期 會 被 視 作 “ 取 得 ” 或

“ 處 置 ” 該 物 業 的 日 期 。 假 如 沒 有 買 賣 合 約 ，

會 以 簽 訂 「 轉 易 契 約 」 日 期 為 “ 取 得 ” 或 “ 處

置 ” 了 該 物 業 的 日 期 。  

 

雖 然 在 《 條 例 草 案 》 下 聯 營 公 司 之 間 進 行 物 業

轉 讓 獲 建 議 豁 免 「 額 外 印 花 稅 」 ， 但 有 關 物 業

確 實 有 經 過 「 處 置 」 以 及 「 取 得 」 的 過 程 ， 所

以 獲 轉 讓 有 關 物 業 的 聯 營 公 司 是 以 在 該 次 轉 讓

時 取 得 有 關 物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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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1789/10-11(01) 
31.3.2011) 
 

“  購 買 不 動 產 的 選 擇 權 ”

或 “ 有 關 不 動 產 的 優 先 購 買

權 利 ” 會 被 視 為 “ 取 得 ” 或

“ 處 置 ” 物 業 的 日 期。  

 

(b) 建 議 以 交 易 的 實 際 內 容 界 定

“ 購 買 不 動 產 的 選 擇 權 ” 及

“ 有 關 不 動 產 的 優 先 購 買 權

利 ” ， 以 將 它 們 和 其 他 類 型

的 “ 買 賣 協 議 ” 區 分。  

 

(c) 闡 明 在 聯 營 公 司 轉 讓 下 ， 受

讓 人 公 司 取 得 物 業 的 日 期 應

是 出 讓 人 取 得 物 業 的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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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 供 更 多 豁 免 繳 付 「 額 外 印 花 稅 」 的 情 況  

團 體 ／ 個 人  意 見 ／ 關 注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LC Paper No. 
CB(1)1672/10-11(04) 
18.3.2011) 
 

銀 行 或 財 務 機 構 在 執 行 按 揭 情

況 下 並 未 獲 豁 免 「 額 外 印 花

稅 」。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LC Paper No. 
CB(1)1789/10-11(01) 
31.3.2011) 
 

(a) 屬 《 稅 務 條 例 》（ 第 112 章 ）

第 2 條 所 指 的 “ 財 務 機

構 ” ， 在 以 下 情 況 下 應 獲 豁

免 「 額 外 印 花 稅 」：  

 

(i) 止 贖 令 （ 以 及 依 據 止 贖

令 進 行 的 售 賣 ）；  

(ii) 由 承 按 人 或 承 按 人 委 任

的 接 管 人 進 行 的 售 賣 ；

及  

(iii) 承 按 人 在 衡 平 法 按 揭 下

的 轉 售。  

 

(b) 關 注 如 承 按 人 不 是 “ 財 務 機

構 ” 便 不 獲 豁 免 。 發 展 商 或

其 提 供 第 二 按 揭 的 融 資 機 構

 

在 目 前 的 《 條 例 草 案 》 及 最 新 建 議 的 修 正 案 下 ，

當 局 建 議 在 某 些 特 定 情 況 下 ， 豁 免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或 以 後 取 得 及 在 取 得 後 的 二 十 四 個

月 或 以 內 處 置 的 物 業 交 易 ， 包 括 ：  

 

(a) 提 名 配 偶 、 父 母 、 子 女 或 兄 弟 姊 妹 接 受 物

業 權 益 ， 以 及 把 物 業 轉 售 或 轉 讓 予 配 偶 、

父 母 、 子 女 或 兄 弟 姊 妹 。  

 

(b) 在 「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或 「 轉

易 契 約 」上 增 加 /刪 除 原 有 買 家 的 配 偶、父

母 、 子 女 或 兄 弟 姊 妹 的 名 字 的 個 案 。  

 

(c) 由 法 庭 頒 令 作 出 或 依 據 法 庭 頒 令 作 出 而

非 自 願 的 物 業 出 售 或 轉 讓 (包 括 所 有 按 土

地 ( 為 重 新 發 展 而 強 制 售 賣 ) 條 例 ( 第 545

章 )發 出 的 强 制 售 賣 令 ， 以 及 不 論 是 否 屬

《 稅 務 條 例 》 第 2 條 所 指 的 財 務 機 構 的 承

按 人 取 得 的 止 贖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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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執 行 按 揭 或 衡 平 法 按 揭

時 ， 將 不 會 獲 得 豁 免 ， 即 使

他 們 不 是 炒 家 ， 而 是 真 正 的

承 按 人。  

 

(c) 建 議 提 供 豁 免 給 那 些 在 撤 銷

其 認 可 機 構 身 份 前 屬 《 稅 務

條 例 》（ 第 112 章 ）第 2 條 所

指 的  “ 財 務 機 構 ”，但 繼 續

為 現 有 按 揭 客 戶 服 務 的 承 按

人 。  

 

香 港 專 業 地 產 顧 問

商 會    
(LC Paper No. 
CB(1)1672/10-11(01) 
21.3.2011) 

(a) 在 簽 署 正 式 買 賣 合 約 時 增 加

業 主 人 數 ， 應 獲 豁 免 「 額 外

印 花 稅 」。  

 

(b) 在 2010 年 11 月 19 日 公 佈 有

關 措 施 前 兩 個 星 期 左 右 簽 署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的 買 家 應 獲 豁

免 「 額 外 印 花 稅 」。  

 

(c) 於 購 入 物 業 後 兩 年 內 因 急 事

而 需 要 賣 樓 的 人 士 應 獲 豁

免 。  

 

 

(d) 屬 《 稅 務 條 例 》 第 2 條 所 指 的 財 務 機 構 的

承 按 人 ， 或 該 承 按 人 委 任 的 接 管 人 ， 透 過

不 同 方 式 把 已 承 按 的 物 業 作 非 自 願 性 出

售 。  

 

(e) 出 售 或 轉 讓 一 個 從 離 世 者 遺 產 中 繼 承 或

根 據 生 存 者 取 得 權 取 得 的 住 宅 物 業 。  

 

(f) 聯 營 公 司 之 間 進 行 物 業 轉 讓 。  

 

(g) 因 破 產 /非 自 願 的 清 盤 而 出 售 物 業 。  

 

(h) 把 物 業 轉 售 予 政 府 。  

 

正 如 我 們 不 斷 强 調 ， 我 們 認 為 法 例 必 須 清 晰 及 毫

不 含 糊 ， 在 考 慮 任 何 豁 免 都 不 能 削 弱 「 額 外 印 花

稅 」 的 效 力 ， 及 必 須 公 平 及 能 夠 以 客 觀 的 方 式 衡

量，豁 免 的 種 類 亦 應 清 楚 載 列 於《 條 例 草 案 》中 。

根 據 上 述 的 指 導 性 原 則 ， 當 局 認 為 建 議 的 豁 免 已

在 可 能 的 情 況 下 回 應 了 委 員 會 及 團 體 就 有 關 方 面

的 意 見 。 我 們 認 為 按 每 個 個 案 的 個 別 或 個 人 情 況

(例 如 財 政 困 難 )逐 個 決 定 「 額 外 印 花 稅 」 是 否 適

用 的 建 議 不 可 行 ， 並 會 製 造 很 多 漏 洞 以 避 過 「 額

外 印 花 稅 」， 從 而 使 措 施 失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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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律 師 會   

(LC Paper No. 
CB(1)1784/10-11(02) 
31.3.2011) 

(a) 闡 明 「 額 外 印 花 稅 」 在 下 列

情 況 是 否 適 用 ：  

 

(i) 有 條 件 協 議 ; 

(ii) 補 充 協 議 或 確 認 轉 讓

契 ; 

(iii) 根 據 生 存 者 取 得 權 取 得

的 物 業 。  

 

有 條 件 協 議  
 
有 條 件 協 議 在《 印 花 稅 條 例 》第 29A 條 下 被 定 義

為 “ 買 賣 協 議 ” ， 可 予 徵 收 從 價 印 花 稅 以 及 「 額

外 印 花 稅 」 。  
 
補 充 協 議 或 確 認 轉 讓 契  
 
在 從 價 印 花 稅 機 制 下 ， 只 有 主 要 協 議 會 被 徵 收 印

花 稅 ， 增 補 協 議 或 確 認 轉 讓 契 並 不 需 要 徵 收 印 花

稅。因 此「 額 外 印 花 稅 」並 不 需 適 用 於 這 類 文 書 。 

 

 
根 據 生 存 者 取 得 權 取 得 的 物 業  
 
從 價 印 花 稅 以 及 「 額 外 印 花 稅 」 均 不 適 用 於 因 聯

權 共 有 人 離 世 而 另 一 位 業 主 以 生 存 者 取 得 權 取 得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情 況 。 當 局 亦 建 議 在 上 述 情 況 下 取

得 物 業 的 人 士 隨 後 出 售 或 轉 讓 物 業，可 獲 豁 免「 額

外 印 花 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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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 補 充 的 「 額 外 印 花 稅 」 的 意 見  

團 體 ／ 個 人  意 見 ／ 關 注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LC Paper No. 
CB(1)1789/10-11(01) 
31.3.2011) 

任 何 額 外 的 「 額 外 印 花 稅 」 不 應 成 為

物 業 買 方 （ 及 承 按 人 ） 的 附 加 責 任 ，

或 影 響 承 擔 按 揭 的 銀 行 的 所 有 權 或 利

益 。   

 

香 港 律 師 會   

(LC Paper No. 
CB(1)1784/10-11(02) 
31.3.2011) 

在 交 易 完 成 後 ， 買 方 就 支 付 由 稅 務 局

評 估 的 「 額 外 印 花 稅 」 的 法 律 責 任 。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LC Paper No. 
CB(1)1789/10-11(01) 
31.3.2011) 

(a) 關 注 稅 務 局 會 於 四 十 天 內 通 知

有 關 人 士 根 據 處 置 物 業 時 的 市

場 價 格 而 定 的 「 額 外 印 花 稅 」，

以 重 新 評 估 是 否 有 需 繳 納 更 多

的「 額 外 印 花 稅 」及 有 關 款 項 需

於 三 十 天 內 繳 交 的 安 排 。  

 

(b) 引 入 裁 決 機 制 ：  

 

(i) 評 估 需 要 繳 付 的 印 花 稅 ； 及  
(ii) 在 執 行 文 書 及 交 易 前 確 定 是

否 需 繳 納 「 額 外 印 花 稅 」。  

印 花 稅 的 一 般 原 則 是 根 據 已 執 行 的 文 書 徵

收 。 對 擬 定 交 易 引 進 裁 決 機 制 將 與 行 之 有 效

的 印 花 稅 原 則 不 相 符 。 尤 其 是 物 業 的 估 值 是

取 決 於 文 書 的 簽 立 日 期 ， 我 們 不 可 能 對 沒 有

確 實 文 書 日 期 的 擬 定 交 易 作 物 業 估 值 。  
 

為 讓 買 方 及 賣 方 盡 早 知 道 一 項 涉 及 「 額 外 印

花 稅 」的 交 易 的 應 繳「 額 外 印 花 稅 」的 金 額 ，

印 花 稅 署 將 承 諾 當 一 份 文 書 須 徵 收 「 額 外 印

花 稅 」 ， 會 在 收 到 加 蓋 印 花 申 請 日 期 起 計 ，

四 十 天 內 作 出 補 充 「 額 外 印 花 稅 」 的 評 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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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LC Paper No. 
CB(1)991/10-11(01)) 
Jan 2011 

(a) 「 額 外 印 花 稅 」 不 應 用 於 – 
(i) 未 經 發 展 的 土 地 ; 
(ii) 為 重 建 而 處 置 現 有 舊 大 廈 的

單 位 ; 
(iii) 由 發 展 商 在 新 的 發 展 項 目 中

處 置 的 新 單 位 ; 
 

(b) 就 某 方 依 據 合 作 發 展 協 議 取 得 的

單 位 而 言 ， 「 額 外 印 花 稅 」 並 不

就 該 方 其 後 處 置 該 單 位 而 適 用 ; 
 
(c) 聯 營 公 司 之 間 進 行 物 業 不 應 徵 收

「 額 外 印 花 稅 」。  
 

 

 

正 如 我 們 不 斷 强 調 ， 我 們 認 為 法 例 必 須 清 晰

及 毫 不 含 糊，在 考 慮 任 何 豁 免 都 不 能 削 弱「 額

外 印 花 稅 」 的 效 力 ， 及 必 須 公 平 及 能 夠 以 客

觀 的 方 式 衡 量 ， 豁 免 的 種 類 亦 應 清 楚 載 列 於

《 條 例 草 案 》 中 。 根 據 上 述 的 指 導 性 原 則 ，

當 局 認 為 建 議 的 豁 免 已 在 可 能 的 情 況 下 回 應

了 委 員 會 及 團 體 就 有 關 方 面 的 意 見 。 太 多 豁

免 會 製 造 漏 洞。  

 

我 們 已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建 議 豁 免 聯 營 公 司 之 間

進 行 物 業 轉 讓 。  

 

我 們 已 仔 細 考 慮 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的 意 見 ，

並 認 為 有 關 豁 免 會 製 造 炒 賣 漏 洞 。 我 們 認 為

只 要 法 例 的 條 文 清 晰 ， 發 展 商 理 應 能 夠 在 不

影 響 供 應 的 情 況 下 靈 活 地 調 節 其 商 業 策 略 以

及 安 排 ， 以 適 應 《 條 例 草 案 》 生 效 後 的 稅 制

環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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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 他 意 見  

團 體 ／ 個 人  意 見 ／ 關 注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地 產 代 理 聯 會  

(LC Paper No. 
CB(1)1689/10-11(01) 
23.3.2011) 

(a) 「 額 外 印 花 稅 」及 收 緊 按

揭 成 數 均 是 錯 誤 的 措

施，長 遠 會 影 響 香 港 樓 市

的 健 康 發 展。  

 

(b) 建 議 政 府 ：   

 

(i) 增 加 土 地 供 應 ；  

(ii) 增 加 興 建 公 屋 及 復 建

居 屋 ；  

(iii) 繼 續 推 出 限 尺 樓 土 地

拍 賣 或 招 標 ；  

(iv) 繼 續 活 化 居 屋 二 手 市

場 ；  

(v) 重 新 推 出 首 次 置 業 貸

款 計 劃 ；  

(vi) 制 定 五 年 至 十 年 的 長

遠 房 屋 政 策 ；  

(vii) 制 定 豁 免 繳 納 「 額 外

印 花 稅 」 的 上 訴 機

制 ；  

(viii) 研 究 更 有 效 的 措 施 取

政 府 一 直 密 切 監 察 私 人 住 宅 物 業 市 場 的 發 展，並

對 防 止 資 產 市 場 泡 沫 風 險 的 形 成 保 持 警 惕，時 刻

勸 喻 市 民 在 作 出 置 業 決 定 時 要 小 心 衡 量 風 險，量

力 而 為。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四 月、八 月、十 月 及

十 一 月，政 府 循 四 個 方 向，包 括 從 根 本 着 手 增 加

供 應、遏 抑 物 業 投 機、增 加 物 業 交 易 的 透 明 度 以

及 防 止 按 揭 信 貸 過 度 擴 張，推 行 了 多 項 措 施 以 確

保 物 業 市 場 健 康 平 穩 發 展 。  

 

政 府 明 白 安 居 樂 業 的 重 要，亦 完 全 理 解 市 民 希 望

透 過 置 業 改 善 生 活 以 及 向 上 流 動。政 府 會 與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合 作，推 出 建 基 於「 先 租 後 買 」概 念 的

「 置 安 心 資 助 房 屋 計 劃 」（「 置 安 心 」），以 針 對 性

地 回 應 那 些 長 遠 有 供 樓 能 力，但 因 當 前 樓 價 短 期

波 動 而 未 能 儲 蓄 到 足 夠 首 期 的 市 民 的 訴 求，讓 他

們 可 以 在 一 段 時 間 內 積 聚 資 金 ， 用 作 置 業 。 此

外 ，「 置 安 心 」 亦 有 助 增 加 實 而 不 華 的 中 小 型 私

人 住 宅 單 位 的 供 應 。   

 

「 置 安 心 」， 加 上 政 府 承 諾 透 過 公 屋 供 應 為 無 法

負 擔 租 住 私 人 樓 宇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解 決 住 屋 需

要、增 加 土 地 供 應 的 措 施、活 化 居 屋 第 二 市 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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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額 外 印 花 稅 」 及

收 緊 按 揭 成 數 等 措

施 。  

 

 

措 施，以 及 提 升 一 手 私 人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的 透 明 度

和 公 平 性 的 措 施，將 會 持 續 增 加 住 屋 選 擇，以 照

顧 社 會 上 不 同 的 住 屋 需 要 。   

 

就 設 立 上 訴 機 制 的 建 議，正 如 當 局 不 斷 强 調，我

們 認 為 法 例 必 須 清 晰 及 毫 不 含 糊，在 考 慮 任 何 豁

免 都 不 能 削 弱「 額 外 印 花 稅 」的 效 力，及 必 須 公

平 及 能 夠 以 客 觀 的 方 式 衡 量，豁 免 的 種 類 亦 應 清

楚 載 列 於《 條 例 草 案 》中。當 局 不 能 接 納 有 關 設

立 一 個 上 訴 機 制，按 每 個 個 案 的 個 別 或 個 人 情 況

(例 如 財 政 困 難 )逐 個 進 行 評 估 及 決 定 「 額 外 印 花

稅 」是 否 適 用 的 建 議，因 為 有 關 建 議 徹 底 偏 離 現

行 稅 制 的 基 本 原 則。當 局 亦 認 為 有 關 上 訴 機 制 不

可 行 ， 會 製 造 很 多 漏 洞 以 避 過 「 額 外 印 花 稅 」，

從 而 使 措 施 失 效 。  

 

香 港 律 師 會  

(LC Paper No. 
CB(1)1784/10-11(02) 
31.3.2011) 

(a) 於 2011 年 12 月 3 日 起 為

合 約 / 轉 讓 契 加 入 進 一 步

細 節 的 責 任。  

 

(b) 當 買 家 律 師 難 以 驗 證 物 業

的 取 得 日 期 ， 其 在 加 蓋 印

花 申 請 表 格 上 指 明 物 業 取

得 日 期 的 責 任 。  

 

當 局 已 在 建 議 的 修 正 案 中 清 楚 說 明，就 徵 收「 額

外 印 花 稅 」而 言，如 何 決 定 “ 取 得 ” 及 “ 處 置 ”

物 業 的 日 期 。  
 
在 正 常 的 情 況 下，稅 務 局 會 以 印 花 稅 申 請 書 上 所

宣 稱 的 “ 取 得 ” 以 及 “ 處 置 ” 的 日 期 以 確 定「 額

外 印 花 稅 」是 否 適 用。不 過，印 花 稅 處 在 有 疑 問

時 會 要 求 查 閱 有 關 文 書，例 如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或 買

賣 合 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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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律 師 會  

(LC Paper No. 
CB(1)1784/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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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只 有 部 分 的 出 售 物 業 需 繳

納 「 額 外 印 花 稅 」， 需 要 取 得

估 價 報 告 以 分 攤 物 業 的 代 價 。

 

根據《 條 例 草 案 》，《 印 花 稅 條 例 》附 表 1 第 1(1B)

類 的 註 2(b)，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的 各 方

須 就 取 得 物 業 後 二 十 四 個 月 內 處 置 部 分 物 業 的

情 況 下，指 明 該 部 分 物 業 的 代 價，以 計 算 該 部 分

的 「 額 外 印 花 稅 」。 各 方 須 盡 量 按 其 所 知 在 物 業

的 代 價 中 分 攤 出 有 關 部 份。他 們 可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估 價 報 告 。  

 
 

- 完  - 


